
为讨工钱爬上40米高塔吊
一农民工薪酬成功讨回，但因扰乱单位秩序被行政拘留7天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王超 王健)
13日上午，在府前街蓝天小区施工工地，一
名民工为讨要工钱，爬到了工地上40多米高
的塔吊上。

13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记者接到了东
营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提供的线索后，迅速赶
到事发现场——— 蓝天小区施工工地。记者在
现场看到，在一栋在建高楼旁的塔吊上，一
个人正站在塔吊臂延伸出的一端，很多民工
已聚集在事发工地的塔吊下。明月派出所民
警、消防人员、医院的120急救车也都赶到了
现场，并正在对其展开劝说。

记者询问了正在围观的一些民工，不少
人都摇头说不认识塔吊上的人。其中一位民
工告诉记者：“具体细节不太清楚，人也不认
识，因为不是一个工种的，但听说有可能是
干完活没给工钱。”

由于天气寒冷，男子又在40多米的高
空，救援工作难以展开。该男子情绪激动，随
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民警向其喊话进行劝
说，以稳定其情绪。民警了解到男子与工地
存在劳资纠纷后，马上与施工方、开发商进
行了联系，协调解决其工资纠纷。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僵持，下午1时左右，工
地一负责人带来16000多元钱后，在警方与现
场人员的劝说下，男子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
头，从塔吊上慢慢地爬了下来。随后，民警将该
男子带回明月派出所，进行详细情况了解。

据明月派出所民警介绍，该男子姓范，
来自吉林长春，今年57岁。范某在蓝天小区
施工工地做钢筋工，工期结束后，他一直未
得到施工方江苏一家公司的工钱16745元。
经过多次索要无果后，范某便在当日上午10

时许爬上工地的塔吊，以极端的行为来讨要
自己的工钱。

目前，范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公安机
关依法行政拘留7日。民警提醒，农民工遇到
劳资纠纷，在讨要被拖欠的工资时一定要采
用合法手段，不要做出跳楼、爬塔吊等扰乱
社会秩序的过激行为。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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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津县农村信用联社以“满意
在农信”服务提升月为契机，组织
员工对营业环境、办公环境进行了
整体清洁，张贴各项文明制度、文
明服务承诺，为客户营造了一个温
馨舒适、美观整洁的服务环境。

(李金华)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利津县联
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把创先争优活动与业务发展结合，
与“合规风险管理年”活动结合，与
不良贷款、非应计贷款清收压降相
结合，在全辖掀起了“创先争优、爱
岗奉献”的热潮。 (李金华)

改善环境提升服务水平 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利津联社党委按照“围绕经营抓
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
以支农富农为载体，以创新为手段，
不断健全组织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使企业党建工作焕发出勃勃生
机，极大地助推了经营效益的节节攀
升。

(李金华)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利津
县农村信用社积极行动，围绕市、
县两级政府关于发展高效生态农
业的重要部署深入调查研究，寻找
切入点，调整信贷投向，提升金融
服务水平，全力支持高效生态农业
发展。 (李金华)

打造党建服务品牌 支持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贷款投放过程中，利津县农村信
用社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
则，对信用较好、存款归行率较高的
涉农中小企业，可直接到信贷专柜办
理贷款，缩短贷款审批时间。截至目
前，累计发放各类中小企业贷款进15

亿元。 (李金华)

利津县农村信用社积极推进
学习型企业创建，着力提高全社人
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实现了
联社内部工作人员素质的全面提
高，增强了信合队伍的凝聚力，提
高了农村信用社的整体形象和服
务水平。 (李金华)

“全面提速”办贷流程 打造学习型企业见成效

利津县农村信用社积极先后组
织开展了“合规知识竞赛”、“歌咏比
赛”等活动，既丰富了员工的业余文
化生活，又加强了对员工的合规知识
教育。通过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宣
传教育、学习提高，展示了农信人的
良好精神风貌。 (李金华)

今年，利津联社在部分网点建
立了VIP贵宾室，为优质客户提供及
时、快捷的金融服务。制定了《优质
客户公关维护方案》，确保个性化、
人性化服务。并通过电话、手机短信
等联系方式，用真情打动客户、维护
客户、争取客户。 (李金华)

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人性化服务维护客户

事发现场，范某在高高的塔吊臂上，只能隐约看见一个
人影。 本报记者 王超 王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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